
从“中和”心境的内在修养到“中
庸”智慧的现实实践，《中庸》将个体心
性的平衡之道拓展为贯穿生命全程的
审美法则。这种“中庸之道”绝非简单
的折中妥协，而是在“极高明而道中
庸”的辩证中，展现出平衡生命张力的
实践智慧。就美学特质而言，“中庸”
体现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
人生审美智慧。它要求人们在人生的
至高追求与世俗的庸常平凡之间保持
一定的平衡与张力，以极高明而道中
庸的方式真正实现自由的人生境界。

“中”是喜怒哀乐未发时的不偏不
倚，是人性的本真情态。“和”是喜怒哀
乐发出之后的无所乖戾，皆合礼节，乃
人之情感的理想境界。由“中”到

“和”，尽在日用常行之间，所历多为凡
俗琐事，故而“中”亦被称为“中庸”。

二程释“庸”为“常也”，即是强调“中”
乃日常的普遍之道。而无论是中和还
是中庸，都奠基于天道人性之“诚”与
社会秩序之“礼”的统一和融合。“诚”
为人生之所当然，而“礼”则是人生所
当为，二者的统一体现为由人伦理性
走向生命自由的过程。不仅二者必须
并举，且应在日用常行间实现关系的
动态平衡，不可偏于一端，这又正是中
庸之道的体现。

人是社会性的群居动物，不可避
免要处在各种关系之中。处理这些关
系时，如何摆脱欲望情感的负累，走向
自由的审美，自古以来就为无数思想
家与文人所高度关注。如孔子所称许
的“曾点气象”、陶渊明的“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等，都强调将个体审
美境界的追求寄情于山水之间。但此

途只是暂时摆脱人事之扰，要真正达
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则须将
人际关系与人之言行纳于“礼”的范导
和规约之下，以实现人事的和谐及心
境的自由。唯有如此人们才能看到美
之所在，达到与天地同游的超脱。

《中庸》的人生美学以“诚”为魂，
以“礼”为基，以“中庸”为径，构建起了
一套兼具现实关怀与超越维度的审美
体系。在当今技术理性与消费文化交
织的语境下，这一传统智慧告诉我们：
美既非纯粹的感官愉悦，亦非抽象的
形上玄思，是生命真谛在现实践履中
的自然显现。今天重新激活《中庸》的
生命审美观，或可为我们在当代社会
重建意义世界、实现“诗意的栖居”开
辟新的可能路径。

据中国孔子网

以“中庸”为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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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美学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达到自由超越的审美境界。《中庸》作为儒学的经典篇章，被南

宋大儒朱熹列为“四书”之一，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审美理想和人生智慧。以中庸之道为审美方法与道德原则，在追求超越与生活

理性之间讲求不偏不倚的适宜与平衡，揭示了生命之美的真谛与存在的意义，体现了儒家文化独特的生命审美追求。

以“诚”为魂

《中庸》以“诚”作为贯通天道和人
性的纽带，并以之作为人生修养展开的
基本方法。“诚”首先是天道的存在状
态，朱熹将“诚”解释为“真实无妄”，《中
庸》中“诚者，天之道”就是在说天是本
真、自然的存在，同时也以本真、自然为
天之运动变化的根本形态。“诚之者，人
之道也”，人依天地之道、禀天地之气而
生，天之道便由此内化为了人之性，人
性亦在理论上具备了天道的本真与自
然。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说，人生就是
一个努力复归人性之本真与自然的过
程。

天道之“诚”无以复加，是为“至
诚”。《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
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
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

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
可以与天地参矣。”正是由于天道之“至
诚”，所以天、人、物才得以具备扩充各
自本性的可能，并最终由人通过“尽性”

“知天”的修身实践而参赞天地化育万
物之功，实现“与天地参”的自由境界。
在天——人——物的尽性活动中，人是
枢纽，特别是圣人，其“从容中道”，顺天
应物，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是一种
完全自由、超越的审美境界，实乃人生
美学的最高追求。

要达到这一审美境界，则需要艰苦
卓绝的努力。首先需要“明善”“择善”，
充分理解和把握天与人相通的“诚”之
本性，然后“固执之”；其次是在实践中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去践行“诚”，具
体而言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

辨之，笃行之”，然后成己成物。这不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主客对立，而是自觉地
视物我为一体。这就要求人们在与世
界万物的交往中，以真诚贯穿始终，不
去刻意规定或者赋予万物以意义，而是
顺应万物之本性作为。正如著名哲学
家张岱年所说：“唯有承认天地万物莫
非己也，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在此过程
中，生命的价值亦由此得到实现，从而
臻至自由的审美境界。

《中庸》从道德领域扩展到自然万
物，最后着力于一“诚”字。“诚”既是人
生的至高理想，又体现为人的一种不断
求索的生命精神，最终达于人道与天
道、人与万物高度融合与统一的至诚之
境。这是“与人同”“与物同”“与无限
同”的无限自由，是极高的审美自由。

《中庸》人生美学的三重维度
姜家君

以“礼”为基

在“诚”的最高人生境界之下，《中
庸》也展现出了具体的现实关怀，对社
会秩序的礼制规定即是其中的重要内
容。而儒家关于社会秩序建构所具有
的强烈道德规范属性与实用理性精神，
也可转化为中华民族独具文化特色的
人生美学。具体而言，儒家礼制思想在
此过程中所具备的美学意蕴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首先，讲求名分之别。名分之“名”
是角色、名称等，“分”则指角色明确之
后人们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与义务。

“名分”是个体无法摆脱的社会实在，
《中庸》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
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

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
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五伦
是儒家对社会生活秩序中人的基本角
色界定。明此人伦之序，然后人们行其
所当然之礼，如此就可以安身立命，顺
天应人，获得一份无待的平常心。

其次，在既定名分的基础上，“素
位”而行。《中庸》第十四章说：“君子素
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
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
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又道：“在上
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
于人，则无怨。”意思是说，生命个体安
于自我的人生状态，在其位尽其事，而
不妄求于外。因为人对外在的富贵权

位过分妄求，则易好高骛远，华而不实，
蒙蔽心智，失却本真自我的审美心态。
这体现了儒家对人欲之私的高度警惕。

最后，是对“中和”心境的追求。《中
庸》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
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主
要是儒家对个体性情的追求，体现了人
的自我心性的平衡与和谐。人若失却
本心而妄求于外，就会为物所羁绊，失
却公允之心、中庸之德，自然就会心绪
烦乱，忧虑恐惧。反之，则中正平和，自
足充实，胸怀坦荡，卓然独立，拥有审美
的心胸与视野，品味心灵的恬静与生命
的至乐，领会到生命自由之美。


